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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配合新課程教育實施，落實學生技能實習，提升學生技能水準，鼓勵本校學生及
老師參加全國各類科學生技藝（含技能）、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由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推
動工作圈所舉辦），以獲得優異成績，爭取學校榮譽，特訂本獎勵要點。 

二、對象：參加全國各類科學生技藝（含技能）、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獲得優勝學生及指導老師。 

三、獎勵方式： 

（一）獲獎學生： 

1.第一名：獎金 6,000元；大功壹次。 

2.第二名：獎金 5,000元；小功貳次。  

3.第三名及分區技能競賽第一名：獎金 4,000元；小功壹次。 

4.金手獎（不含前三名）、全國技能競賽第四、五名、分區技能競賽第二、三名、專
題實作及創意競賽佳作：獎金 2,000元；嘉獎貳次 

（若該技藝競賽職種參賽人數超過 60人次，小功壹次）。 

5.優 勝及分區技能競賽第四、五名：嘉獎壹次。 

（若該技藝競賽職種參賽人數超過 60人次，嘉獎貳次）。 

（二）指導老師： 

1.第一名：獎金 10,000 元；小功貳次。 

2.第二名：獎金 6,000元；小功壹次。 

3.第三名及分區技能競賽第一名： 

獎金 4,000元；嘉獎貳次（若該技藝競賽職種參賽人數超過 60人次，小功壹次）。 

4.金手獎（不含前三名）、全國技能競賽第四、五名、分區技能競賽第二、三名、專
題實作及創意競賽佳作：獎金 2,000元；嘉獎貳次 

（若該技藝競賽職種參賽人數超過 60人次，小功壹次）。 

5.優 勝（不含前三名）及分區技能競賽第四、五名：嘉獎壹次。 

6.指導職種採計團體成績時，可就該職種所有參賽學生個人獲獎名次及團體名次中
擇優敘獎，獎金則依原名次頒發。 

（三）科主任及技士：以該科團體成績名次獎勵，科主任為指導老師時，擇優敘獎： 

1.團體第一名，小功壹次 

2.團體第二名，嘉獎貳次  

3.團體第三名，嘉獎壹次 

四、其他： 

（一）指導老師獎金部份請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家長委員會、全國校友總會支應，學生部
份由本校相關計畫經費或員生消費合作社支應。 

（二）獲得優勝學生及指導老師，記功、嘉獎部份請學務處及人事室依獎懲辦法辦理。 

（三）獲獎學生及指導老師請校長於朝會或公開場合頒獎鼓勵。 

（四）各項獎金是每組學生及指導老師獎金總額，指導老師可依個人成績或團體成績（比照
科主任及技士）擇優敘獎。 

（五）無團體成績之科主任及技士，若選手成績前三名者，可依技藝競賽相關規定給予敘獎。 

（六）若該競賽已頒發獲獎學生及指導老師獎金者，不再頒發獎金，僅補足獎金差額。 

五、本獎勵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